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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4478        证券简称：超晶科技        主办券商：国泰海通 

 

西安超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 年

发生金额 

2025 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向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采购电力 

2,000,000.00 1,129,327.00 业务发展需要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向重庆三航新材料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售产

品并提供劳务 

450,000.00 136,546.89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2,450,000.00 1,265,873.89 - 

注：公司 2025 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八路保亿隆基中心 906-1 室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八路保亿隆基中心 906-1 室 

注册资本：6,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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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环保咨询服务；

节能管理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环境保护监测；

生态资源监测；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太阳能热发电

装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

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充电桩销售；机动车

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

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

供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法定代表人：张晓艳 

控股股东：兴正伟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乔伟 

关联关系：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兴正伟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1.76%的控股子公司，兴正伟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乔伟与张晓艳夫

妇实际控制的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三航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镇普福大道 36 号 A501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镇普福大道 36 号 A501 

注册资本：13,024.13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国防计量服务，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

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品研发，金属成形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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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外包服务，软件开发，知识产权服务，科普宣传服务，企业

管理，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标准化服务，计量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单位后

勤管理服务，餐饮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办

公服务，图文设计制作，打字复印，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李金山 

关联关系：李金山作为公司直接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同时担任重庆三航新材料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6 年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乔伟、史璐璐、薛祥义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因参与表决的董事人数不足 3 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与公司所在地供电局申请取得项目批复。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涉及的电价由双方根据当地供电部门实际执行的适时目录电价确定。 

关联交易涉及的产品及劳务情况由双方根据行业整体平均水平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允的，遵循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2022 年 9 月，公司与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将厂区内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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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免费出租给兴正伟新能源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屋顶出租面积为 25,000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 年。该项目所发电量优先供公司使用，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按照官方电价的 85%向公司收取电费，效益分享期为 25 年。公司与陕西兴正

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在屋顶架设分布式光伏发电装置，充分利用厂区

闲置区域、节省能源使用成本、拓展能源供应渠道，交易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 

2024 年 10 月，公司与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将位于厂区内约

100 ㎡的场地无偿提供给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能源管理系统项目，双方

分配由本项目带来的节能效益。效益分享期为 20 年，自项目验收合格并正式并网之日

起，公司享有月度节能效益的 15%，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享有 85%。公司

每月将陕西兴正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节能效益以节能服务费的方式向其支付。 

与重庆三航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在预计的 2026 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范围内，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并根据市场状况、自愿及公允性原则产

生，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该等关联交易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和

日常经营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 

（一）《西安超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西安超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西安超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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